[bookmark: _Toc33608714]附件
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（修订）
（征求意见稿）》公开征求意见建议反馈及采纳情况
2026年1月6日至2026年2月5日期间，我厅向社会公开征求对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国际科技合作项目经费跨境拨付实施细则（修订）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修改意见建议，共收到修改意见建议7条，综合采纳4条，不予采纳3条。

	序号
	反馈意见建议
	采纳情况和理由

	1
	[bookmark: _GoBack]第二条：建议增加“风险可控、流程透明、责任可溯”作为资金跨境拨付核心管理原则，细化“监督有效”原则的实操支撑
	综合采纳。新增核心原则融入第二条原有表述，修改为“遵循合作共赢、职责明晰、配置合理、监督有效、风险可控、流程透明、责任可溯的原则”；《细则》第三条，第四条，第七条的相关规定，已实现全流程“监督有效”，无需新增内容。

	2
	第三条：建议细化境外单位背景审核标准、强化合作协议约束性，补充审核记录、发票收据合规性等要求
	不予采纳。《细则》已明确牵头单位审核主体责任，境外合作机构资质、商业惯例、票据规范存在较强国别差异，不宜统一细化，由牵头单位结合项目实际及国际惯例自主把控。

	3
	第四条：建议明确分期拨付的条件、比例、触发节点，要求保存付款审批记录
	不予采纳。《细则》已确立合同约定的核心原则，合作方式、项目类型差异大，统一明确拨付条件、比例和节点易限制实操灵活性。

	4
	第五条：建议明确牵头单位在履行扣缴义务或税务备案前，审核境外单位提供的免税证明、税收居民身份证明等税务证明文件
	不予采纳。相关审核要求已包含在现行财税法规及主管部门的常规业务流程中，属于已有合规要求的重申，无需在本文件中重复表述。

	5
	第六条：建议牵头单位建立多部门内部跨境支付核对机制和审批流程，明确材料合规标准、金额核对要求，在申请用汇前完成实质性审核
	综合采纳。经对接自治区财政厅、广西税务局等部门，已在第五条、第六条就办理纳税、用汇等流程进行规定，各部门内部审批流程由具体负责部门审核。

	6
	第七条：建议规范经费使用清单格式与内容，明确审计标准范围，增加事中监督、定期报告机制，允许主管部门开展抽查审计
	综合采纳。已在第七条中增加“除本细则有特殊规定外，项目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均按照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全过程管理”强化事中监管以及审计等内容。

	7
	建议增设“风险防控与责任追究”专门条款，明确舞弊行为处理措施及牵头单位管理责任
	综合采纳。已在第七条中增加“除本细则有特殊规定外，项目经费的监督和管理均按照《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全过程管理”强化管理责任。



